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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4/2021_2022_2003_E5_B9_B

4_E5_BA_A6_c45_74639.htm （一）《会计》问题 问：长期股

权投资差额的摊销期限是否不分借差或贷差，摊销期限都是

不超过10年？如果产生贷差应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答：长期

股权投资在采用权益法核算的情况下，如果初始投资成本大

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之间的差额按一定的期

限平均摊销，计入损益。具体的摊销期限为：合同中规定了

投资期限的，应按合同约定的投资期限摊销；合同中没有规

定投资期限的，按不超过10年的期限摊销。 根据《关于执行

〈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二）》

（2003年3月17号财会[2003]10号）的规定，企业采用权益法

核算长期投资时，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与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之间的差额，作为股权投资差额，

应分别情况进行会计处理：初始投资成本大于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差额，借记“长期股权投资××单位

（股权投资差额）”科目，贷记“长期股权投资××单位（

投资成本）”科目，并按规定的期限摊销计入损益；初始投

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差额，借记

“长期股权投资××单位（投资成本）”科目，贷记“资本

公积股权投资准备”科目。 因此，长期股权投资差额应按借

差和贷差分别处理，借差按确定的期限分期摊销，而贷差则

计入资本公积科目。 问：在《会计》教材第86页的例题中“

（4）计算再次投资的股权投资差额”下有一步将按追溯调整

法计算的“损益调整”再调整为“投资成本”明细科目，这



个分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将它调整进投资成本明细科目

？ 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投资》的规定，投资企业因追加

投资等原因对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从成本法改为权益法，应

自实际取得对被投资单位控制、共同控制或对被投资单位实

施重大影响时，按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不含股权投资差额

）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

有者权益的差额，作为股权投资差额。 因此，该例题首先对

原按成本法核算的股权投资进行追溯调整，重新确定了长期

股权投资的三个明细科目“投资成本”、“损益调整”和“

股权投资差额”的金额。在追加投资时，新的初始投资成本

应按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不含股权投资差额）加上追加的

投资成本确定，而此时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中包含“

损益调整”明细科目的金额，因此，必须将追溯调整后的“

损益调整”明细科目的金额调整到“投资成本”明细科目。 

问：教材第114页，关于固定资产后续支出通常的处理方法中

指出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发生的改良支出，应单设

“1503经营租入固定资产改良”科目核算，为什么经营租赁

租入的固定资产发生的改良支出要计提折旧？ 答：在通常情

况下，经营租入固定资产不确认为企业的固定资产，即企业

固定资产账户及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项目中均不包括经营

租入的固定资产价值。如果企业对经营租入的固定资产进行

改良使可能流入企业经济利益超过了原先的估计，即符合有

关固定资产后续支出资本化条件的，则因改良而发生的支出

可以计入固定资产价值。由于经营租入固定资产未作为企业

固定资产管理，其发生的改良支出不能直接计入该项固定资

产的价值，因此，《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



准则有关问题解答（二）》（2003年3月17号财会[2003]10号

）规定，对于经营租入固定资产改良支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作为固定资产，并单设“1503经营租入固定资产改良”科

目核算，同时在剩余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两者中

较短的期间内，采用合理的方法单独计提折旧。至于经营租

入固定资产改良支出能否资本化，应当根据固定资产准则中

有关固定资产定义及后续支出的相关规定做出合理的判断。 

问：《会计》教材第313页指出，在不附或有条件的债务重组

中，如果债权人将来应收金额大于应收债权账面余额的，在

债务重组时不做账务处理。请问，这里的不处理是对整个债

权都不处理呢，还是就对应收金额大于应收债权账面余额的

部分不进行处理呢？ 答：对于不附或有条件的债务重组来说

，债权人将来应收金额大于应收债权账面余额的，在债务重

组日不做账务处理是指，不对应收债权的账面余额予以调整

，当然也包括应收金额大于应收债权账面余额的部分。通常

情况下，发生债务重组时，债权人应当将应收债权的账面余

额调整为将来应收金额。但对于将来应收金额大于应收债权

账面余额的情况下，为遵循谨慎性原则的要求，《企业会计

准则债务重组》中规定，在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后，如果债权

人的应收金额大于应收债权账面余额，或债权人应收金额等

于应收债权账面余额的，在债务重组时不作账务处理，但应

在备查簿中登记。待实际收到债权时，以实际收到的金额大

于应收债权账面余额的金额，冲减当期财务费用。 《关于执

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二）》

（2003年3月17号财会[2003]10号）同时规定，在债权人已对

重组债权计提了坏账准备的情况下，如果实际收到的现金金



额大于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债权人应按实际收到的现金，

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该项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贷记

“应收账款”或“其他应收款”科目，按其差额，借记“坏

账准备”科目。在期末，再调整对该项重组债权已计提的坏

账准备。但如果企业滥用会计估计，不恰当地计提了坏账准

备，应作为重大会计差错，按重大会计差错的规定进行会计

处理。 问：在面值发行或溢价发行股票时，发行费用在大于

溢价时，是作为当期损益还是作为长期待摊费用处理？ 答：

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其他单位

发行股票支付的手续费或佣金等相关费用，减去股票发行冻

结期间的利息收入后的余额，从发行股票的溢价中不够抵销

的，或者无溢价的，应按重要性原则予以处理，若金额较小

，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若金额较大，可作为长期待摊费用，

在不超过2年的期限内平均摊销，计入损益。《会计》教材

第127页介绍了处理方法。 问：在《会计》教材中计算固定资

产清理净损益时，是以清理收入清理费用折余价值税金计算

而得，而在《税法》教材中指出，固定资产转让净收益计算

是以清理收入减清理费用，并以清理收入计算营业税和城建

税等税金，为何没有扣除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这点应以什

么为准？在清理时计算的营业税和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是计入

“固定资产清理”科目，还是计入“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科目？ 答：按《税法》教材，对于固定资产清理净收益的计

算是分别计算的，即先确定收入总额为清理收入，然后再确

定准予扣除的部分（即转让固定资产的成本，也就是固定资

产的折余价值），再扣除费用（清理费用），再扣除税金（

应当缴纳的税金及附加），然后再据此计算出清理净损益。



而按《会计》教材，固定资产清理所发生的收入和支出均通

过“固定资产清理”科目核算，因此，在固定资产清理完成

后“固定资产清理”科目的余额就是固定资产清理的净损益

。所以，从这点来说，两本教材的计算方法并没有差异。 其

次，固定资产清理中发生的相关税费是与所清理的固定资产

密切相关的，如果为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类的固定资产，其

转让时应当计算营业税等税金；如果为动产类的固定资产，

则转让可能需要交纳增值税（现行税率为4％，并减半征收，

不得抵扣）等税金。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企业清

理固定资产发生的各项税费均应计入“固定资产清理”科目

。 问：企业在筹建期发生的开办费，《税法》教材要求在开

始生产、经营月份的次月起，在不短于5年的期限内分期扣除

，而《会计》教材却要求在开始生产、经营月份当月一次摊

销，在计算所得税时，此项目是否应作为纳税调整项目？ 答

：该差异属于纳税调整项目，在企业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下

，该差异属于可抵减时间性差异。 问：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时，准予从收入总额中扣除的项目为何包含土地增值税

？计提及交纳土地增值税的有关账务处理是什么？计提及交

纳关税的账务处理？ 答：按照税法规定，只有增值税为价外

税，与企业的会计利润无关，而其他税金均属于价内税，可

以在收入总额中予以扣除。 计提及交纳土地增值税的会计处

理，请参见《会计》教材第138页。计提及交纳关税时，属于

进口关税的，一般直接计入某项资产的价值，属于出口关税

的，一般直接作为出口成本。 （二）《审计》问题 问：我在

学习2003年《审计》教材时发现，今年教材中有关审计一般

目的的解释是：公允性、合法性，而2002年以前的《审计》



教材则是：公允性、合法性、一贯性，请问为什么缺少了“

一贯性”？ 答：这是按照新修订的《独立审计准则第7号审

计报告》的有关规定而修订的。该准则在2003年4月进行了修

订，并于2003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一贯性是指会计处理方

法的选用符合一贯性原则。从审计理论和实务看，如果被审

计单位会计处理方法的选用不符合一贯性原则，注册会计师

则视其重要程度，出具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如

果被审计单位会计处理方法的选用符合一贯性原则，则不用

提及。因此，修订后的准则将意见段中的“一贯性”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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